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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1

周健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摘 要】：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的均衡发展程度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尤为重要。长三角城市群

已成为国内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因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对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的均衡发展程度进行

了测度，并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的路径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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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在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上的变动是城镇化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1］

。而空间结构更多的是以城镇为代表，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人口在城镇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人口在城镇和产业间转移的规模和速度要与城镇和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程度

相适应，如果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滞后于城镇和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程度，势必会阻碍城镇和产业的发展，而一旦超越了，则会因

产业和城镇承载力不足而使得人口难以转移和安居
［2］

。因此，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的均衡发展程度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尤为重要。

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最有效的实现模式就是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产城人融合”。地

域上集中分布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是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集中分布态势的若干城市共同构筑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

的大型城市联合体
［3］

，也即以城市群为载体。其优势就在于：一是可以突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消除区域壁垒，促进大中城市和

小城镇之间的资源共享与要素流动，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4］

；二是可以提升中小城市、

小城镇参与产业承接和职能分工的机会和能力，实现它们之间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三是有利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延伸和对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了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相继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等二十大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长三角城市群与国际城市群比较研究报告》指出，长三角城市群是

国内发展基础最好、体制环境最优、整体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初步形成了世界级城市群的规模和布局。由此，本文以长三

角城市群为例，对 2011-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并探讨了其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的路径和相关的政策建议。

1 收稿日期：2017-08-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JL061）

作者简介：周健（1976-），男，辽宁黑山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2

二、人口在产业和城镇之间均衡发展程度的测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一）衡量指标和研究对象

1. 衡量指标

不均衡指数（U）和集中指数（C）是用来说明人口

空间分布情况的两个重要指标。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不平衡指数计算公式
［5］

为：

这里可以借鉴不均衡指数（U）和集中指数（C）对人口在城镇与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程度进行分析。n 代表行政区划或统

计区的地域数目；xi 是指各区域某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的比重，yi 是指各区域某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若计算

出某区域的不均衡指数和集中指数的值越小，就说明人口分布越均衡；相反，若两个指标数值越大则说明人口分布越不均衡。

2.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进

行分类
①
。由于各省统计年鉴在指标和数据统计上存在差异，为了保证研究数据口径的统一，这里只研究了地级及以上城市，没

有将小城镇列入研究范围之中。

（二）测度结果及其分析

1. 对测度结果的分析

测度结果见表 1 所列。由表 1 可见：

表 1 2011-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人口
②
与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程度

维度 衡量指标

数值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第一产业

集中指数 0.291 6 0.277 2 0.272 3 0.263 3 0.212 3

不均衡指数 0.141 6 0.133 9 0.131 7 0.128 7 0.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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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

集中指数 0.299 8 0.299 4 0.254 0 0.241 4 0.144 2

不均衡指数 0.143 9 0.142 3 0.124 2 0.115 3 0.093 0

第三产业

集中指数 0.102 4 0.123 0 0.092 2 0.102 5 0.114 4

不均衡指数 0.049 6 0.061 1 0.044 6 0.046 5 0.065 1

注：与 2011-2014 年相比，2015 年所有地级城市常住人口都在 100 以上，因此，没有中等城市这一分类，所以在计算集中

指数和不均衡指数时会有些数值变化较大；这里人口用从业人员衡量；资料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2016》《江苏统计年鉴 2016》

《浙江统计年鉴 2016》和《安徽统计年鉴 2016》计算得出（下同）。

第一，从各产业自身均衡发展来看，2011-2015 年，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均衡分布的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基本呈现下降

趋势，表明在其呈现良好的均衡发展趋势，第三产业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性，且 2014 年和 2015 年与 2013 年相比有所提高。

因此，一方面要有序地进一步推动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力区域间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快第三产业劳动力区域间转移。

第二，从产业间均衡发展来看，第三产业的均衡发展程度最高，2011-2012 年第一产业均衡发展程度好于第二产业，

2013-2015 年第二产业均衡发展程度则好于第一产业。因此，劳动力还应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特别是规模较小、经

济欠发达城市的第一产业劳动力更应向规模大、经济发达的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

2. 进一步分析

不均衡指数（U）和集中指数（C）的核心 xi - y 实际上是产业结构偏离度，结果见表 2所列。下面通过其对人口与产业之

间的均衡发展程度做进一步分析。

表 2 2011-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三次陈烨结构偏离度

类别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超大城市 0.024 9 0.021 6 -0.046 5 0.029 2 0.033 1 -0.062 3 0.027 6 0.016 9 -0.044 5

特大城市 0.197 5 -0.136 1 -0.061 5 0.190 8 -0.121 9 -0.068 9 0.186 0 -0.108 9 -0.077 1

大城市 0.246 4 -0.238 4 -0.007 8 0.231 5 -0.228 4 -0.003 2 0.228 8 -0.223 5 -0.005 3

中等城市 0.114 4 -0.203 4 0.089 0 0.102 9 -0.215 3 0.111 6 0.102 1 -0.1586 」1057 4

类别
2014 年 2015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超大城市 0.024 9 0.032 0 -0.056 9 0.025 8 0.046 4 -0.072 2

特大城市 0.175 8 -0.096 9 -0.078 9 0.163 9 -0.069 6 -0.094 2

大城市 0.230 3 -0.209 8 -0.020 5 0.234 8 -0.172 4 -0.06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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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城市 0.095 6 -0.144 1 0.048 6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统计年鉴 2016》《江苏统计年鉴 2016》《浙江统计年鉴 2016》和《安徽统计年鉴 2016》计算得出。

第一，从各城市自身来看。一是 2011-2015 年，超大城市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超过产值结构，而第三产业则滞后，

这表明超大城市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三产业劳动力短缺，第一和第二产业劳动力要向第三产业转移；二是特大城市

和大城市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超过产值结构，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则滞后，这表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

和第三产业劳动力短缺，第一产业劳动力要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三是中等城市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超过产值结构，

而第二产业则滞后，这表明中等城市第一和第三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劳动力短缺。2014 年中等城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只

有 44%，这表明不是中等城市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的劳动力过剩，而恰恰是发展不足，因此中等城市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

要大力推动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

第二，从城市间比较来看。2015 年，大城市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超过产值结构最多，超大城市超过最少；大城市第二产业

的就业结构滞后产值结构最多，超大城市的就业结构则超过了产值结构；特大城市的就业结构滞后产值结构最多，其次是超大

城市，而 2014 年的中等城市的就业结构则超过了产值结构。由此，一是全面推动第一产业劳动力跨区域向第二和三产业转移；

二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劳动力要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第三产业转移；三是推动中

等城市劳动力，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产业劳动力向大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进而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

三、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这里借鉴青木昌彦分析“人均 GDP 增长的供给来源”的方法
［6］

，分析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

（一）基本模型

设 Y = GDP，N = 人口规模，E = 总就业人数，Yi=i，Ei=i，，其中 i = A 或者 NA（农业或非农产业），因此有：

其中， 。

以 g(·)代表各变量的增长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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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描述

g( y) 为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为总就业人数与人口规模比的增长率；g(K) 为库兹涅茨效应，表示从低生产率

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效应； 为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

（三）研究对象

对于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需要划分较为均衡的城市样本，由于超大城市和中等城市

数较少，这里只分析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特大城市数较多，而且其设定为 300～1 000 万人，跨度较大，因此，这里将其按 500

万人为界划分为两部分，这样城市按人口规模就分为三类：100～300 万人口城市、300～500 万人口城市和 500～100 万人口城

市。

（四）分解结果及其分析

2011-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结果见表 3所列。

表 3 2011-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结果

年份

100～300 万人□城市 300～500 万人□城市 500〜1000 万人□城市

K K K 2kena

2011 0.626 0 0.729 2 7.909 9 0.653 3 0.796 0 9.059 0 0.689 3 0.783 4 9.688 3

2012 0.628 8 0.745 9 8.383 0 0.656 6 0.798 5 9.999 6 0.692 0 0.793 8 10.577 4

2013 0.631 4 0.749 3 8.977 8 0.651 0 0.800 4 11.1994 0.694 1 0.801 6 11.334 1

2014 0.631 9 0.749 1 9.459 6 0.656 4 0.803 5 12.067 2 0.693 4 0.817 9 12.012 8

由表 3 可见：

第一，从各变量来看。一是从 E/N 来看，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 E/N 越大，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突出，这就要求加快人

口向规模较大的城市适度集聚，同时建立城市群人口聚集的合理梯度；二是从 K 来看，2011 年和 2012 年，300～500 万人口城

市的值最大，500～1 000 万人口城市次之，100～300 万人口城市最小，这表明劳动力从规模小的城市向规模大的城市转移，库

兹涅茨效应越突出，在这一时期，向 300～500 万人口城市转移效果更为突出，而 2013 年和 2014 年，500～1 000 万人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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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 值超越了 300～500 万人口城市，这表明人口向经济规模更大、经济更为发达的城市转移效果更为突出；三是从 YNA /ENA 来

看，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其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也会越高，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会越突出。但 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

中，500～1 000 万城市的 YNA /ENA 小于 300～500 万城市，这表明至少这一年，500～1 000 万城市的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较低，因此还要加快其非农产业发展。

第二，从各城市内部来看。一是从 100～300 万人口城市来看，E/N 持续上升，就业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这就要求不断

扩大就业，提高就业率；2014 年 K 下降，这表明 100～300 万人口城市在这一人口规模的城市上劳动力转移的库兹涅茨效应开

始下降，应该向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转移；YNA /ENA 持续上升，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这就要求不断提

高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二是从 300～500 万人口城市来看，E/N 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上升，2013 年下降，2014 年又有所回升。

2013 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为 3 864.9 万人，比 2012 年 3 880.7 万人下降了 15.8 万人，这直接导致了 E/N 在 2013 年下降，这

就必须要扩大就业。K 和 YNA /ENA 持续上升，表明库兹涅茨效应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三是从 500～

1 000 万人口城市来看，E/N 在 2011-2013 年上升，2014 年下降，尽管 2014 年人口规模和三次产业就业规模与 2013 年相比都

有所增加，但人口规模增长率为 0.65%，而就业人数只增长了 0.55%，这直接导致了 E/N 在 2014 年下降，这就要必须扩大就业。

K 和 YNA /ENA 持续上升，表明库兹涅茨效应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效果明显。

四、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的路径

一般来说，城市群发展总是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状态，可以通过分工演进、层级递进发展形成城市间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

分工协作关系，进而促使一般城市和小城镇借助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在空间上集聚，并通过辐射和扩散效应快速发展，走上跨

越式发展的道路。因此，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均衡发展的路径就是以人口规模大、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区域

内或跨区域）为“增长极”，通过其产业梯度转移与一般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形成分工协作，发挥聚集、辐射和扩散效应，进而

推动人口在产业和城市之间有序流动以实现均衡发展。

第一，确立中心城市，发挥聚集功能。特大城市中的南京、杭州、合肥无疑从经济实力、区位优势等方面来说都具有突出

地位，可作为中心城市，再加上苏州
②
，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一核心区；无锡、扬州、徐州、宁波、温州、金

华、蚌埠为第二核心区。

第二，特大城市的其他城市以及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可根据区位和产业优势，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散城市
③
和辐射城市

④
，实现辐射和扩散效应（见表 4），进而带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江苏沿海开发、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及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环杭州湾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舟山群岛新区、

海峡西岸经济区、温台沿海产业带、金衢丽产业带、安徽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等区域间竞争合作、协同并进。

表 4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心城市、扩散城市和辐射城市划分

中心城市 扩散城市 辐射城市

第 核心区 第二核心区

南京

扬州 镇江、泰州
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

马鞍山、芜湖、滁州

徐州
连云港、宿迁、淮安、盐

城
蚌埠、淮北、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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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无锡 南通、常州 嘉兴、湖州、马鞍山、芜湖、宣城

杭州

宁波 嘉兴、绍兴、湖州、舟山 金华、丽水、衢州、宣城、黄山

温州 台州 金华、丽水、衢州

金华 丽水、衝州

合肥

芜湖、马鞍山、铜陵、安

庆、池州、巢湖、 滁州、

宣城、六安、黄山

蚌埠
淮北、亳州、宿州、阜阳、

淮南
徐州、宿迁

第三，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延伸与优化。长三角城市群可以依托“黄金水道”、“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等的发展

机遇优化和延伸城市群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以空间载体的协同建设推动人口与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产业结构优化
［7］

。

五、政策建议

（一）进行科学规划

（1）统筹产业规划和城镇规划。在制定城镇规划时融入产业配套理念，要合理引导产业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梯度转

移。一般来说，城市越大，集中到这里的产业层次越高，而低层次的产业会逐步向规模小的城市扩散。由此，大城市可以将低

层次产业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则可以通过产业承接。通过产业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之间梯度转移带动劳动力与人口迁移。

（2）科学编制人口功能区规划和人口发展规划，促进人口与城镇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城镇布

局相适应
［8］

。

（3）加强区域间规划全方位对接。一是各区域的规划要从自身的要素禀赋出发，明确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发挥城市间的

协同效应；二是实现区域间在产业发展规划、用地规划、公共配套设施规划、社会文化事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方面的

全方位对接。

（二）深化制度改革

协调城市群与行政区之间的关系，消除阻碍人口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以实现城市群人口集聚梯度的提高，为城市

群与行政区之间关系的优化升级创造条件
［9］

。

（1）建立与完善协调城市群与行政区之间的关系的制度。一是建立不同区域间进行磋商和协调机制，以缓解政策溢出效应

对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实现各区域的社会经济均衡，促进各区域社会经济稳定增长。二是打破条块分割的区域管

理体制，合理进行区划调整，建立跨区域管理体系。各区域政府间在自愿协商基础上建立协调性机构，并从整体利益出发，梳

理现有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实现政策的共享和互补，并制定有约束力的统一公约和法规。

（2）加快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一是统筹兼顾、分类实施、有序推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根据本地

区经济发展潜力和资源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各类群体的不同诉求，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因地制宜制定看得见、摸得着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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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办法，其他城市不得设置落户限制，但最终要实现户籍的全面放开。二是推动包括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

务和公共产品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逐步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注释：

①小城市：市区常住人口 50 万人以下，中等城市：市区常住人口 50～100 万人；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 100～300 万人；

特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 300～1 000 万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 1 000 万人以上。

②苏州尽管是超大城市，但其自身还很难与上海相提并论，其地位仍只相当于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

③扩散城市是指中心城市周围地区，与中心城市形成一个子城市群的城市。

④辐射城市是指扩散城市周围地区，与扩散城市或中心城市社会经济联系较为密切的城市，可能与中心城市或扩散城市形

成子城市群，或只是松散的联系，一般是跨区域的，规模大、经济发达的城市向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城市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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